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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县第一中学徐特立项目设计-特立教学楼

消防专篇
一、建筑部分：

（一）设计依据：

1、设计合同。

国家现行的相关规范及规程规划部门审查意见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51249-201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201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

《办公建筑设计标准 》 JGJ 67-2019

其它现行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2、邵阳市新邵县自来水公司提供的消防水源，水压。
邵阳市新邵县电业局提供的电源等书面情况。
（二）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及项目所在地址

本设计为新邵县第一中学徐特立项目设计-特立教学楼。该用地地处邵阳市新邵县第一中学内，该地段平整，无明显高差，详总平面图布置图。
2、项目概况

该项目为一幢单体建筑特立教学楼，总用地面积4285.00㎡：建筑基底面积：1022.14㎡：总建筑面积5044.46㎡。建筑层数共五层，属于多层公共建筑，一层层高4米5，为普通教室,办公室，二至五层层高层高均为3米9，为普通教室,办公室,活动室；防火建筑高度为20.70米，规划建筑高度为23.30米；

建筑主体耐久年限：50年，合理设计使用年限：50年；建筑耐火等级：地上二级。

抗震设防烈度：六度设防。
（3） 总图防火设计

1， 消防流线及救援

结合城市道路条件，本项目可利用原有新卲县第一中学校园设置消防车出入口，同时可利用场地北侧道路校园次出入口进行消防救援，出入口道路宽度为4.0米。本项目特立教学楼为多层公共建筑，地上共五层，内设环形消防车道。消防车道净宽，净高均大于等于4米，坡度小于8%，转变弯半经为9米。消防车道的路面及其下面的管沟等均能承受重型消防车大于等于50吨的压力。

2、防火间距

根据总平面图，特立教学楼为多层公共建筑，地上共五层。西向退学校现有框架结构的4层建筑间距分别为6.29米，8.31米，退学校现有框架结构的3层建筑间距为15.81米;北向为生态露天停车场，距离停车位8.44米，距离用地用线33.31米和7.04米；东向距离现有五层砖混结构住宅民房间距10.51米，距离现有二层砖混结构住宅民房间距14.0米；南向距离现有六层砖混结构住宅民房间距19.0米，距离现有三层砖混结构住宅民房间距18.38米；完全符合防火规范要求。

    3、消防车道

该项目内设置有环形消防车道，消防车道宽≥4m ；消防车道转弯半径为R≥9.0m ，消防车道坡度：i≤8%。消防车道路基荷载按50t计算。

（四）建筑防火设计

1、建筑类别及耐火等级

特立教学楼为多层公共建筑，地上共五层，耐火等级为二级。
2、防火分区

特立教学楼为多层公共建筑，地上共五层：每层为一个防火分区分，一层防火分区面积为1010.17㎡；二至五层防火分区面积均为992.62㎡。每个防火分区均设三个安全疏散出口，且三个楼悌均在一层直通室外，完全满足防火疏散要求。
特立教学楼消防救援窗口间距不大于20M设置一个，每个防火分区均设置不少于2个。消防救援窗口的净高度和净宽度均大于1．0M，窗口距地高度均小于1.2M，完全符合防火规范要求。
3、安全疏散：

特立教学楼为多层公共建筑，地上共五层：每层为一个防火分区分，一层防火分区面积为1010.17㎡；二至五层防火分区面积均为992.62㎡。每个防火分区均设三个安全疏散出口，且三个楼悌均在一层直通室外；位于两个安全出口的疏散楼梯的距离分别为38.8米和32.4米，小于直通疏散走道的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敞开式楼梯的直线距离米，本工程无位于尽端的房间；最高层五层理论疏散宽度：306*1.05/100=3.21m，实际疏散宽度：1.8+1.2*2=4.2m，完全满足规范要求。

4、其它要求

⑴、防火墙和防火隔墙均应砌至混凝土梁板底；穿过防火墙、隔墙的管道，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将其周围的缝隙填塞密实；穿过防火墙的管道保温材料应用不燃烧材料。

⑵、消火栓等设备箱、柜埋墙要求：不能埋入防火墙；嵌入楼梯间、设备房墙体时 ，其箱体背后应采用≥100厚砌体封闭；埋入走道隔墙且保留墙体不能满足耐火极限要求时，应在箱体背面加设涂有防火涂料的6厚钢板，钢板耐火极限≥1.0h。

⑶、防火墙和公共走道上疏散用的平开防火门应设闭门器，双扇平开防火门应安装闭门器和顺序器，常开防火门须安装信号控制关闭和反馈装置；

⑷、所有木装修均须先在板背及龙骨上按要求涂刷防火涂料,燃烧性能等级应达到相应建筑内部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⑸、外露的金属结构承重构件应涂防火涂料做保护层，耐火极限为：耐火等级一级时，柱≥3h，梁≥2.0h，楼板、屋面≥1.5h；耐火等级二级时，柱≥2.5h，梁≥1.5h，楼板、屋面≥1.0h。

⑹、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和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
	设计采用材料简述
	耐火极限(h)

	
	一级
	二级
	
	

	墙
	防火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3.00
	200厚混凝土墙、200厚页岩多孔砖
	3.50/3.50

	
	承重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200厚混凝土墙、200厚页岩多孔砖
	3.50/3.50

	
	楼梯间的墙、电梯井的墙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2.00
	200厚混凝土墙、200厚页岩多孔砖
	3.50/3.50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1.00
	200厚页岩多孔砖
	5.00

	
	非承重外墙、房间隔墙
	不燃烧体 0.75
	不燃烧体 0.50
	200厚页岩多孔砖
	5.00

	柱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400×400（最小）混凝土
	5.00

	梁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1.50
	保护层厚度（30mm）混凝土梁
	2.30

	楼板、疏散楼梯、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保护层厚度（15mm）现浇整体混凝土楼板100厚
	2.00

	吊顶
	不燃烧体 0.25
	不燃烧体 0.25
	
	


⑺、凡防火门、窗、防火卷帘均应采用消防部门认可的产品。

⑻、防火门、窗的性能应符合《防火门》（GB12955-2008）、《防火窗》（GB16809-2008）的要求。耐火极限：甲级≥1.5h，乙级≥1.0h，丙级≥0.5h。

⑼、《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与本工程有关的强制性条文摘录如下：

4.0.1建筑内部装修不应擅自减少、改动、拆除、遮挡消防设施、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疏散出口、疏散走道和防火分区、防烟分区等。

4.0.2 建筑内部消火栓箱门不应被装饰物遮掩，消火栓箱门四周的装修材料颜色应与消火栓箱门的颜色有明显区别或在消火栓箱门表面设置发光标志。

4.0.3 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顶棚、墙面不应采用影响人员安全疏散的镜面反光材料。

4.0.4 地上建筑的水平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其顶棚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其他部位应采用不低于B1级的装修材料；地下民用建筑的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其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

4.0.5 疏散楼梯间和前室的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

4.0.6 建筑物内设有上下层相连通的中庭、走马廊、开敞楼梯、自动扶梯时，其连通部位的顶棚、墙面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其他部位应采用不低于B1级的装修材料。

4.0.7 无窗房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除A级外，应在表5.1.1、表5.2.1、表5.3.1、表6.0.1、表6.0.5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一级。

4.0.9 民用建筑内的库房或贮藏间，其内部所有装修除应符合相应场所规定外，且应采用不低于B1级的装修材料。

（10）上下窗间墙的距离大于1.2米，上下连通的窗在设有自动喷淋灭火报警系统中，上下窗设有不小于0.8米的不燃窗间梁，楼梯间的门窗与相邻房间的门窗距离不小于1米。
（11）二次装修的防火要求详甲方另行委托的二次装修设计单位的设计文件。
5、建筑构造

1）、管道井应待管道安装完后，每层在楼板处用相当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填塞密实（耐火极限与楼板同）。排气道的井壁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1h的不燃烧体，并设置防回流设施。

2）、所有管道穿过楼板时，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将周边的空隙紧密填实。

3）、管道井的门采用丙级防火门；封闭楼梯间的门采用乙级防火门；消防控制室采用乙级防火门；配电间(强弱电合用)的门采用甲级防火门。

二、结构防火设计：
1、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和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
	设计采用材料简述
	耐火极限(h)

	
	一级
	二级
	
	

	墙
	防火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3.00
	200厚混凝土墙、200厚页岩多孔砖
	3.50/3.50

	
	承重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200厚混凝土墙、200厚页岩多孔砖
	3.50/3.50

	
	楼梯间的墙、电梯井的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200厚混凝土墙、200厚页岩多孔砖
	3.50/3.50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200厚页岩多孔砖
	5.00

	
	非承重外墙、房间隔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200厚页岩多孔砖
	5.00

	柱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400×400（最小）混凝土
	5.00

	梁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1.50
	保护层厚度（25mm）混凝土梁
	2.30

	楼板、疏散楼梯、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保护层厚度（15mm）现浇整体混凝土楼板100厚
	2.00


2、主要常用的建筑结构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未注明详防火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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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建件的燃性能和耐火极限

3.1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的管道严禁穿过防火墙，防火墙内不应设置排气道。

3.2防火墙的构造应能在防火墙任意一侧的屋架、梁、楼板等受到火灾的影响而破坏时，不导致防火墙倒塌。 

3.3建筑内的防火墙应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梁、楼板或屋面板的底面基层。住宅分户墙和单元之间的墙隔断至梁，楼板或是屋面板的底面基层。

3.4实体墙、防火墙和隔板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均不应低于相应耐火等级建筑外墙要。

3.5建筑幕墙与每层板、隔墙处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墙材料封墙。

3.6柱的耐火极限不低于2.50h,梁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50h,楼板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屋顶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50h，疏散楼梯的耐火极限不低于2.50h,防火墙耐火极限为2.5小时；  2#厂房地下室柱的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梁的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楼板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50h,屋顶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50h，疏散楼梯的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防火墙耐火极限为3.0小时。

3.7支撑防火墙的框架梁、柱的耐火时限不少于3小时，支撑防火墙的框架梁、柱其建筑抹灰+结构保护层厚度不少于50mm。

3.8 外墙，卫生间，厨房，电梯，楼梯及电梯机房均采用200厚烧结页岩多孔砖，柱最小截面尺寸350x400.梁最小截面尺寸200x400。板厚不小于100mm。

3.9柱、梁砼保护层厚度不小于25mm，板保护层厚度不小于20mm。

三、电气部分：

一、工程概况

该项目为一幢单体建筑特立教学楼，总用地面积4285.00㎡：建筑基底面积：1022.14㎡：总建筑面积5044.46㎡。建筑层数共五层，属于多层公共建筑，一层层高4米5，为普通教室,办公室，二至五层层高层高均为3米9，为普通教室,办公室,活动室；防火建筑高度为20.70米，规划建筑高度为23.30米

建筑主体耐久年限：50年，合理设计使用年限：50年；建筑耐火等级：地上二级。

二、设计依据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09-201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17945-2010；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国家相关的规范及规定  

三.负荷等级及导线敷设：

1、本工程室外消防用水量为 30L/S，所有消防用电设备（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等）、安全防范系统、主要通道照明等为二级负荷；除二级负荷以外的其他负荷为三级负荷。

2、建筑内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及其前室、避难层、避难间、消防专用通道，不应低于 10.0lx; 
2） 疏散走道、人员密集的场所，不应低于 3.0lx; 
3） 本条上述规定场所外的其他场所，不应低于 1.0 lx. 
3、消防配电干线选用WD-YTTW矿物绝缘电缆；普通配电干线选用WDZ-YJY-1kV交联聚乙烯无卤低烟阻燃电缆，消防与非消防电缆在电井内敷设时应分设在井道的两侧。

4、消防配电线路：明敷时（包括敷设在吊顶内），应穿金属导管或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保护，金属导管或封闭式金属槽盒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暗敷时，应穿管并应敷设在不然性结构内且保护层厚不应小于30mm。

5、电力线缆、控制线缆和智能化线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力线缆不应共用同一导管或电缆桥架布线；

     2 电力线缆和智能化线缆不应共用同一导管或电缆桥架布线；

     3 在有可燃物闷顶和吊顶内敷设电力线缆时，应采用不燃材料的导管或电缆槽盒保护。

6、在隧道、管廊、竖井、夹层等封闭式电缆通道中，不得布置热力管道和输送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管道。
四、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设计说明：

    本项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采用灯具自带蓄电池非集中控制系统。不用设置应急照明控制器及通信线路，配电箱至灯具采用灯具线路载波通信方式，不另敷设通信线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的对设备进行巡检，保证了整个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避免火灾发生时的逃生盲区，此外，通过和消防报警设备的联动，获悉现场火警信息，正确调整逃生方向，使逃生人员"安全、准确、迅速"地选择安全通道逃生。 

    系统由应急照明控制器、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装置和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灯具等组成。系统内设备及灯具均为同一厂家生产制造，系统符合《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2010国标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规范》GB51309-2018国标, 并具备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出具3C强制性认证证书及检验报告。

    每台设备及灯具均具有独立地址码及控制芯片，可与控制器通过总线进行通信，真正实现“点式”控制，而非“段式”控制。

    系统应急启动后，在A型集中电源供电时的持续工作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1）建筑高度大于100m 的民用建筑，不应小于2h(1.5h+0.5h)；

2）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00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和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0平方米的地下、半地下建筑，不应少于90min(60min+30min)；

3）其他建筑，不应少于60min(30min+30mih)；

4）本条1～3 款规定场所中，当按照本标准第3.6.6 条的规定设计时，持续工作时间应分别增加设计文件规定的灯具持续应急点亮时间；

5）集中电源的蓄电池组和灯具自带蓄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后标称的剩余容量应保证放电时间满足本条第1～5 款规定的持续工作时间2h。

6）集中电源非火灾状态下灯具持续点亮时间为0.5h

（1）本工程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采用集中蓄电池集中控制型系统，蓄电池供电时间不小于30+30分钟。

（2）集中蓄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后标称的剩余容量应保证放电时间不小于30分钟。蓄电池选择安全性高、不含重金属等对环境有害物质的蓄电池。

（3）灯具的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均由集中电源提供，灯具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在集中电源内部实现输出转换后应由同一配电回路为灯具供电；集中电源的输入及输出回路中不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输出回路严禁接入系统以外的开关装置、插座及其他负载。

（4）应选择进、出线口分开设置在箱体下部的产品，防护等级不低于IP33。

（5） 对于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及其前室、避难层、避难间、消防专用通道，不应低于10.0lx；疏散走道、人员密集的场所，不应低于3.0lx;本条上述规定场所外的其他场所，不应低于1.0lx。

（6）灯具选择节能光源的A型灯具，色温不应低于2700K；灯具的面板或灯罩不应采用易碎材料或玻璃材质；标志灯应选择中型持续型灯具；灯具光源应急点亮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5s。

（7）非火灾状态下，系统的正常工作模式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应保持主电源为灯具供电；②系统内非持续型照明灯应保持熄灭状态；③ 系统内持续型灯具的光源应保持节电点亮状态。

（8）火灾确认后，应能手动控制系统的应急启动；系统的手动应急启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应能手动操作集中电源，控制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同时控制其配接的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

（9）应急照明导线穿钢管暗敷在不燃结构体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得小于30mm。

（10）应急照明灯、安全出口标志灯、疏散指示灯周围不能有其他遮挡物。

（11）建筑内设置的消防疏散指示标志和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安全标志》GB 13495-2015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 17945-2018的规定。

5、灯具要求及安装方式：

（1）有装修要求的场所视装修要求选用高效灯具。

（2）有吊顶的场所，选用嵌入式格栅荧光灯( 反射器为雾面合金铝贴膜)。

（3）灯具的可接近裸露导体必须接地（PE）可靠，并应有专用接地螺栓，且有标识。

（4）景观照明灯具每套灯具的导电部分对地绝缘电阻值应大于2 兆欧。

（5）除防水灯具、50V 以下低压灯具，一般灯具均选用I类灯具，所有I类灯具均增加一根PE线。

（6）普通场所选用国产高效灯具（I型），开关、插座、照明灯具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荧光灯或气体放电灯需将补偿电容放入灯具内，或配L级电子镇流器，其功率因数不小于0.90。

（7）有吊顶的场所，嵌入式安装荧光灯、筒灯。无吊顶场所选用控照式（或盒式）荧光灯，链吊（管吊）式安装，距地（2.7m）。配电室、风机房灯具采用壁装，距地（2.8m）。壁灯距地（2.8m），灯具形式由甲方确定。

（8）出口标志灯在门上方安装时，底边距门框0.2m；若门上无法安装时，在门旁墙上安装，顶距吊顶50mm；疏散指示灯(明)装； (暗)装，底边距地（0.6m）。应急照明、出口标志灯、疏散指示灯不允许链吊，管吊时，管壁作防火处理（涂簿型防火涂料保护），底边距地（2.6m）

6、应急照明配电箱或集中电源的输入及输出回路中不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输出回路严禁接入系统以外的开关装置、插座及其他负载。

7、系统竣工后，建设单位应负责组织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进行系统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四、消防给水部分：

4.1、设计依据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建筑专业提供的图纸和资料

4.2、消防给水

4.2.1、消防用水量：

（1）室外消火栓用水量：30L/s，火灾延续时间为2h

（2）室内消防用水量：15L/S，火灾延续时间为2h

4.2.2、室外消火栓系统

本校区自北侧、西侧市政给水管网引一路DN150给水管。在校区组成环网，在消防给水环网上均匀设地上式室外消火栓（SS100/65-1.6），供室外消防用水。

4.2.3、室内消火栓系统

1.本工程按同层任何部位均有两股消火栓的水枪充实水柱可同时到达的原则布置室内消火栓。

2.室内消防用水由体育馆已建消防水泵房及有效容积为500m³消防贮水池供给，消防泵型号为XBD6.8/15-100/3，流量为15L/S，扬程为68m，功率为30KW。

3.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为临时高压给水系统，消防水泵房内设有消火栓给水加压泵。

4.屋顶设有有效水容积为18m3的不锈钢消防水箱一座，可提供消火栓系统初期灭火用水及维持管网平时所需压力。

5.控制及信号：消火栓按钮动作信号作为报警信号及启动消火栓泵的联动触发信号，由消防联动控制器控制消火栓泵的启动。另外消火栓泵出水干管上的压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上的流量开关，或报警阀压力开关等开关信号能直接启动消火栓水泵。消火栓水泵启动后，反馈信号至消火栓按钮和消防控制中心。消火栓加压泵还可在消防控制中心遥控启动和在水泵房手动启动。

6.消防管网安装完毕后，应对其进行强度试验、冲洗和严密性试验。

4.2.4、手提灭火器

1.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规定，按中危险A类火灾配置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20m.采用4Kg贮压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         

2.灭火器应设置稳固，其铭牌必须朝外，并应有明显指示标志。

3.所有消防器材与设备需经中国消防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消防建审部门和设计单位的认可。

4.灭火器的配置位置详各层平面图。

4.3、消防管材：

1.室外消防管道采用内外热镀锌钢管，沟槽连接件（卡箍）或法兰连接。

室内消防管道采用内外壁热浸镀锌钢管，管道采用沟槽连接件、法兰、螺纹、卡压等方式连接，不宜采用焊接连接。

2.埋地金属管的管顶覆土厚度不应小于0.7米，车行道下覆土厚度经计算确定，但不宜小于0.9米。覆土应至少在冰冻层以下0.3米。

3.埋地管道宜采用带启闭刻度的暗杆闸阀；室内架空管道宜采用蝶阀、明杆闸阀或带启闭刻度的暗杆闸阀；室外架空管道采用带启闭刻度的暗杆闸阀或耐腐蚀的明杆闸阀。

4.管道的试压与冲洗必须满足相关规范，验收后才能使用。

4.4、抗震设计

1. 给水排水管材的选用、管道的布置和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的有关规定。

2. 室外给排水的抗震设计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2003的有关规定。
五、暖通部分：   

5.1防排烟系统设计
本项目地上开敞楼梯自然通风，开敞满足要求。

本项目大于50平方小于100平方的房间均设置可开启外窗。

防排烟系统应满足控制建设工程内火灾烟气的蔓延、保障人员安全疏散、有利于消防救援的要求。

5.2、防排烟系统控制及要求
当火灾确认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在15s内联动开启相应防烟分区的全部排烟阀、排烟口、排烟风机和补风设施，并应在30s内自动关闭与排烟无关的通风、空调系统。

通风、空调风管在下列部位应设置公称动作温度为70°C的防火阀：1)管道穿越防火分区处。2)穿越通风、空气调节机房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3)穿越重要或火灾危险性大的场所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4)穿越防火分隔处的变形缝两侧。5)竖向风管与每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上（竖向同一防火分区除外）。

所有防排烟风管均采用热镀锌铁板制作，通风机进出口采用防火帆布软管。管道穿墙时应用非燃材料填实，防止火灾时窜烟。

防排烟系统联合运行与调试结果（风量及正压）必须符合设计与消防的规定（见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

5.3抗震设计

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建筑和市政工程防震减灾的法律法规，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使建筑与市政工程经抗震设防后达到减轻地震破坏、避免人员伤亡、减少经济损失的目的，根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第1.0.2条，抗震设防烈度6度及以上地区的各类新建、扩建、改建 建筑与市政工程必须进行抗震设防；

建筑的非结构构件及附属机电设备，其自身及与结构主体的连接，应进行抗震设防。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不应设置在可能致使其功能障碍等二次灾害的部位；设防地震下需要连续工作的附属设备，应设置在建筑结构地震反应较小的部位。

管道、电缆、通风管和设备的洞口设置，应减少对主要承重结构构件的削弱；洞口边缘应有补强措施。管道和设备与建筑结构的连接，应具有足够的变形能力，以满足相对位移的需要。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的基座或支架，以及相关连接件和锚固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应能将设备承受的地震作用全部传递到建筑结构上。建筑结构中，用以固定建筑附属机电设备预埋件、锚固件的部位，应采取加强措施，以承受附属机电设备传给主体结构的地震作用。

本项目所有防排烟系统、事故通风系统风管及设备必须设置抗震支吊架；

重力大于1.8kN的通风空调设备等不宜采用吊装安装，当必须采用吊装时，应避免设在人员活动和疏散通道的上方且必须设置抗震支吊架；、

其他通风空调系统直径大于0.7m的圆形风管系统、截面积大于0.38m2的矩形风管、大于DN65的所有空调水管宜设置抗震支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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